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茶陵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考核评比标准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评价项目
	评价指标
	评价方式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“一户一档”资料收集和信息录入情况   （20分）
	“一户一档”资料收集（10分）
	查阅系统和有关
文件
	资料收集及时、准确、全面计10分，资料缺一项，错一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
	

	2
	
	系统信息录入（10分）
	
	信息录入及时、准确、全面计10分，信息录入缺一项，错一项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
	

	3
	日常监管及实施
（30分）
	是否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班子（3分）
	现场逐村逐户检查
	“是”得满分，“否”得0分
	

	4
	
	是否按要求履行公示、审批程序（3分）
	
	“是”得满分，“否”得0分
	

	5
	
	质量安全控制情况（14分）
	
	督查检查中发现质量安全隐患，提出整改意见未整改的，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
	

	6
	
	是否按照时间节点建设（10分）
	
	10月1月前完成主体建设计5分；
11月底前完成房屋装修计5分
	

	7
	工程验收
（50分）
	工程质量（12分）
	现场逐村逐户检查
	出现一起质量或安全事故计0分。基础出现下沉，墙体出现裂缝，屋面出现漏水，局部出现质量等问题，每处扣2分，扣完为止
	

	8
	
	工程完成情况（10分）
	
	房屋主体未完工每户扣6分，装修未完成，每户扣4分，扣完为止
	

	9
	
	建筑面积是否超标（10分）
	
	“否”得满分，“是”得0分
	

	10
	
	是否具备无害化厕所，修建化粪池
（8分）
	
	有无害化水冲厕所计4分，有化粪池得4分
	

	11
	
	建新是否拆旧（10分）
	
	建新未拆旧计0分。拆除不彻底扣6分；拆除未平整扣4分
	





